
以
甸
人
夫
階
梯
身
率
規
畫
芳
平
洋
金
體
系
之
探
討
…

鄭
文
輝
﹒
鄭
清
霞
附

、

同U

C::J 

老
年
年
金
制
度
是
以
定
期
性
繼
續
給
付
，
提
供
年
老
退
休
後
經
濟
安
全

的
制
度
，
根
據
早
已
。
三
巴
∞
∞)
7
保
障
老
年
生
活
資
源
移
轉
的
方
式
可
區
分

為
三
種
類
型
﹒
﹒ω
家
庭
內
的
移
轉
，
例
如
成
年
子
女
將
坎
貝
源
移
轉
給
父
母
﹒
'

ω
生
命
週
期
的
移
轉
，
例
如
個
人
透
過
儲
蓄
投
資
或
購
買
商
業
保
險
，
將
資

源
自
生
命
週
期
的
早
期
移
轉
至
晚
期
﹒
'
ω社
會
移
轉
，
例
如
透
過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將
資
源
自
工
作
人
口
移
轉
給
退
休
人
口
。
臺
灣
地
區
由
於
人
口
老
化
與

社
會
變
遷
等
因
素
，
預
期
家
庭
移
轉
資
源
將
逐
漸
衰
竭
，
而
未
來
主
要
養
老

方
式
，
將
如
同
先
進
國
家
，
由
後
二
項
資
源
構
成
三
層
年
金
制
度
，
包
括
法

定
基
礎
年
金
、
附
加
(
尤
其
是
職
業
)
年
金
，
和
私
人
年
金
計
畫

(
ω
n
y
S
S
E
w
-
u
E
H
ω

吋
)
。
近
年
來
更
因
大
多
數
勞
工
和
農
民
未
能
如
同
公
教

人
員
獲
得
較
為
完
整
的
老
年
生
活
保
障
，
老
年
公
共
年
金
制
度
之
籲
求
乃
呼

之
欲
出
(
鄭
文
輝
，
一
九
九
四
.
，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
一
九
九
五
)
。

公
共
年
金
的
財
務
處
理
模
式
，
基
本
上
可
以
區
分
為
「
賦
課
制
」

(
2兒
凹
的
g
g

門
一
或
稱
隨
收
隨
付
制
，
℃
乏
自
由
咒o
c
m
o
)與
「
儲
備
制
」

(
古
旦
旦
…
或
稱
基
金
制
)
兩
種
型
態
。
賦
課
制
之
精
神
源
自
於
當
期
工
作
人

口
奉
養
退
休
人
口
之
理
念
﹒
'
儲
備
制
則
在
於
個
人
工
作
期
間
即
為
保
障
老
年

經
濟
生
活
進
行
儲
蓄
。
就
先
進
國
家
實
施
公
共
年
金
制
度
的
歷
史
經
驗
來
觀

察
，
雖
然
開
辦
時
大
多
採
儲
備
制
，
但
終
究
演
變
成
賦
課
制
。
最
近
則
因
人

口
結
構
變
動
影
響
賦
課
制
下
各
世
代
間
負
擔
重
大
差
異
，
重
新
引
發
對
於
儲

備
制
的
興
趣
。
唯
儲
備
制
因
累
積
龐
大
準
備
金
，
易
受
投
資
失
利
或
政
治
干

預
等
風
險
而
影
響
原
訂
的
給
付
水
準
。
兩
者
各
有
其
優
缺
點
，
較
為
理
想
的

作
法
應
為
二
者
混
合
修
正
使
用
宙
間
去

L
u
p
g

…σ
自
F
H
U
∞
凹
)
。
但
無

論
修
正
賦
課
制
或
修
正
儲
備
制
，
其
費
率
調
整
亦
可
能
面
臨
政
治
壓
力
而
無

法
達
成
預
期
的
財
務
健
全
目
標
，
所
以
台
灣
地
區
未
來
老
年
年
金
財
務
規
書
一

應
著
重
「
降
低
準
備
金
額
度
與
減
少
費
率
的
波
動
幅
度
」
。

無
論
賦
課
制
或
儲
備
制
，
年
金
制
度
的
費
率
設
計
都
侷
限
在
「
當
期
全

期四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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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參
與
者
費
率
相
等
」
。
但
個
人
之
繳
費
財
源
，
無
非
來
自
當
期
所
得
扣
除

必
要
支
出
的
剩
餘
。
檢
視
生
命
歷
程
的
消
費
與
儲
蓄
行
為
，
個
人
不
太
可
能

剛
進
入
就
業
市
場
即
開
始
儲
蓄
養
老
金
。
換
言
之
，
以
「
保
障
退
休
生
活
」

為
目
的
的
儲
蓄
率
在
生
命
各
階
段
並
非
皆
相
等
，
甚
至
於
工
作
前
期
的
養
老

儲
蓄
率
為
零
。
在
此
情
況
下
，
若
強
制
國
民
在
工
作
前
期
即
高
額
儲
蓄
養
老

金
，
可
能
排
擠
掉
其
他
目
的
的
儲
菩
'
造
成
資
源
配
置
的
扭
曲
效
果
。
因
此

本
文
將
以
儲
備
制
為
前
提
，
發
展
另
一
種
修
正
儲
備
制
的
作
法
，
嘗
試
以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
對
青
年
人
(
工
作
前
期
)
與
中
年
人
(
工
作
後
期
)

收
取
不
同
費
率
的
保
費
，
並
兼
採
修
正
賦
課
制
的
精
神
，
輔
以
「
不
完
全
準

備
提
存
」
的
設
計
，
希
望
能
確
實
保
障
老
人
基
本
生
活
，
且
能
符
合
國
民
原

先
的
儲
蓄
習
慣
與
繳
費
能
力
，
並
突
破
人
口
結
構
對
於
年
金
費
率
的
影
響
、

降
低
準
備
金
額
度
，
減
輕
政
治
因
素
牽
制
費
率
調
整
與
干
預
基
金
運
用
的
壓

力
。

本
文
旨
在
探
討
一
項
既
能
符
合
國
民
儲
菩
習
慣
，
又
能
折
衷
儲
備
制
與

賦
課
制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的
公
共
年
金
制
度
構
想
，
以
下
各
節
將
先
從
客
觀
能

力
與
主
觀
意
願
兩
個
面
向
分
析
台
灣
地
區
家
戶
消
費
、
儲
蓄
與
置
產
之
習

慣
，
接
著
探
討
老
年
年
金
的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
然
後
提
出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的
構
想
，
分
析
此
制
度
內
涵
及
影
響
，
最
後
為
結
論
。

、
家
戶
消
費
與
儲
蓄

本
文
探
討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制
的
主
要
動
機
是
為
了
符
合
國
人
的
儲
蓄

習
慣
。
換
言
之
，
我
們
假
設
個
人
「
保
障
退
休
生
活
」
為
目
的
的
儲
蓄
行

為
，
其
儲
蓄
率
會
因
年
齡
之
高
低
而
有
所
差
異
，
通
常
工
作
前
期
的
養
老
儲

蓄
率
低
於
工
作
後
期
。
姚
仁
壽
三
九
八
七
)
曾
就
勞
工
工
作
生
涯
加
以
分

析
，
男
性
勞
工
進
入
勞
動
市
場
的
年
齡
約
為
(
高
中
、
職
)
二
十
一
歲
或
二

十
四
歲
(
大
專
、
大
學
)
，
女
性
勞
工
約
十
八
歲
或
二
十
二
歲
。
故
自
就
業

開
始
至
退
休
約
可
分
為
「
家
庭
成
立
準
備
期
」
、
「
家
庭
生
活
確
立
期
」
、

「
家
庭
生
活
成
長
期
」
、
「
家
庭
生
活
成
熟
期
」
、
「
退
休
期
」
等
五
個
時

期
，
每
個
時
期
各
有
其
特
殊
的
階
段
目
標
與
經
濟
安
排
(
參
見
表
二
。
即

使
對
於
儲
蓄
額
始
終
為
正
的
家
庭
而
言
，
雖
然
儲
蓄
額
長
期
持
續
增
加
，
不

過
會
有
幾
次
陡
降
，
消
費
支
出
也
對
應
有
幾
次
劇
烈
上
揚
。

表
一
家
戶
主
要
經
濟
支
出
的
五
個
時
期

退 * 家 家 戶~ι~

休 庭 庭 庭 庭 時

期 生 生 生 成
活 j舌 活

立
成 成 確 準
都l 長 立 備 期
期 期 期 期

司」

五 四 年/、

O O O O 八
+ 

-'-句，

五 四/、

O O O O 齡

服醫 家子 老住子 住住子 結個
遊療 庭女 年宅女 宅宅女 婚人

主休或 設結 退不教 裝不生 成生
閒贅 備婚 休動育 置動育 家活

要

費護 更費 開產費 家產撫 費消
經

用費 新用 始的用 具的養 用費
濟

用 儲貨 購初費 口口口 支
蓄款 置期 出

攤 費
項

還 用
目

說
明
.• 

本
表
修
改
自
姚
仁
壽
(
一
九
八
七

.. 

八
四
)
表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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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山耐區國之+叫叫崎卡 R

年
齡
刻
家
戶
自
有
房
屋
與
所
得
支
出
結
構

戶
長
年
齡

25
-
3
4
歲

3
5
-
4
4
歲

的
-
5
4
歲

5
5
-
6
4
歲

樣
本
數

1121 
2990 

201 
282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自
有
房
屋
之
比
例
(
草
)

6
9

.7
 

8
0

.1
 

8
3

.6
 

8
8

.7
 

有
房
屋
貸
款
之
比
例
(
草
)

3
0

.9
 

3
1

.5 
2

2
.4

 
1

7
.7

 

所
得

7
9

0
.3

2
6

 
1

0
0

.0
0

 
1365.718 

1
0

0
.0

0
 

1
.0

2
8

.7
7

1
 

1
0

0
.0

0
 

1
.1

0
3

.8
3

9
 

1
0

0
.0

0
 

基
本
支
出
(
無
房
租
房
貸
者
)

2
9

8
.1

1
6

 
3

7
.7

2
 

3
3

5
.8

6
5

 
3

8
.8

0
 

3
2

9
.9

7
0

 
3

2
.0

7
 

34
1

.647 
3

0
.9

5
 

基
本
支
出
(
有
房
租
負
措
者
)

3
9

7
.1

8
9

 
5

0
.2

6
 

4
2

2
.5

0
3

 
4

8
.8

0
 

3
9

7
.4

1
5

 
3

8
.6

3
 

4
0

3
.6

9
5

 
3

6
.5

7
 

基
本
支
出
(
有
房
貸
負
擔
者
)

4
1

6
.1

3
8

 
5

2
.6

5
 

4
4

6
.9

8
0

 
51

. 63 
4

3
6

.7
8

1
 

4
2

.4
6

 
4

3
9

.3
6

9
 

3
9

.8
0

 

食
品
費

1
2

3
.8

6
8

 
1

5
.6

7
 

1
4

2
.0

5
1

 
1

6
.4

1
 

1
3

7
.7

5
9

 
1

3
.3

9
 

1
3

6
.4

2
0

 
1

2
.3

6
 

衣
著
費

2
4

.6
9

4
 

3
.1

2
 

2
7

.4
7

2
 

3
.1

7
 

2
8

.5
4

8
 

2
.7

7
 

2
8

.7
5

4
 

2
.6

0
 

燃
料
燈
光
與
水
費

1
7

.9
1

5
 

2
.2

7
 

2
0

.1
7

3
 

2
.3

3
 

1
9

.2
6

4
 

1
. 87 

1
9

.7
5

1
 

1
. 79 

保
健
及
醫
療

4
1

. 3
8

4
 

5
.2

4
 

3
9

.5
7

4
 

4
.5

7
 

4
4

.8
2

8
 

4
.3

6
 

4
8

.4
6

0
 

4
.3

9
 

交
通
與
通
訊

5
7

.5
2

5
 

7
.2

8
 

5
7

.7
9

3
 

6
.6

8
 

5
0

.9
6

5
 

4
.9

5
 

6
4

.1
8

2
 

5
.8

1
 

教
育
與
研
究
費

3
2

.7
3

1
 

4
.1

4
 

4
8

.8
0

2
 

5
.6

4
 

4
8

.6
0

6
 

4
.7

2
 

4
4

.0
8

0
 

3
.9

9
 

房
租

9
9

.0
7

2
 

1
2

.5
4

 
8

6
.6

3
8

 
1

0
.0

1
 

6
7

.4
4

4
 

6
.5

6
 

6
2

.0
4

8
 

5
.6

2
 

房
屋
貸
款

1
1

8
.0

2
2

 
1

4
.9

3
 

111
;115 

1
2

.8
4

 
1

0
6

.8
1

1
 

1
0
.
3
日

9
7

.7
2

2
 

8
.8

5
 

非
基
本
支
出

3
7

4
.1

8
7

 
4

7
.3

5
 

4
1

8
.7

3
7

 
4

8
.3

7
 

6
9
日
.
8
0
1

6
7

.9
3

 
7

6
2

.1
9

2
 

6
9

.0
5

 

相
對
比
例
(
%

) 
49 

55 
92 

100 

嘉
軒
軒
騙
甚
門
臨
器
;
抖
揖
現
有
引
創
一

2
.
5
%

。
2.相
對
比
例
為
各
年(2齡)分組B

於
55-64歲

組
之
比

25-44歲
以
有
房
貸
者
為
代
表

.45-64歲
以
無
房
租
房
貸
者
為
代
表
。

表
二



我
們
運
用
八
十
三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資
料
分
析
不
同
年
齡
層
代
表
性
經

濟
戶
長
自
有
房
屋
之
比
例
與
房
貸
、
房
租
及
其
他
基
本
支
出
概
況
。
由
表
二

可
看
出
，
經
濟
戶
長
年
齡
愈
高
，
其
自
有
住
屋
的
比
例
較
高
，
依
序
是
六

九
﹒
七
%
、
八

0
.

一
%
、
八
三
﹒
六
%
、
八
八
﹒
七
%
，
有
房
屋
貸
款
的

比
例
自
中
年
以
後
則
隨
戶
長
年
齡
增
加
而
降
低
，
依
序
是
三

0
.
九
%
、
三

一
﹒
五
%
、
二
二
﹒
四
%
、
一
七
﹒
七
%
，
有
房
貸
之
平
均
房
貸
金
額
也
隨

之
降
低
。再

就
所
得
支
出
結
構
分
析
，
我
們
將
食
品
、
衣
著
、
燃
料
燈
光
與
水

費
、
交
通
與
通
訊
、
保
健
與
醫
療
、
教
育
與
研
究
費
、
房
租
或
房
貸
列
為
基

本
支
出
。
表
二
資
料
顯
示
，
無
論
是
負
擔
房
租
、
房
貸
或
不
負
擔
房
租
與
房

貸
，
戶
長
年
齡
愈
低
者
之
基
本
支
出
佔
所
得
的
比
率
愈
高
，
即
所
得
扣
除
基

本
支
出
後
，
可
運
用
在
其
他
支
出
或
用
以
儲
蓄
的
額
度
就
相
對
減
少
。
如
再

考
慮
較
高
年
齡
者
的
實
際
所
得
亦
較
高
，
則
在
工
作
後
期
遠
較
前
期
有
餘
裕

為
退
休
後
生
活
做
準
備
。
如
我
們
假
設
高
齡
者
所
負
擔
的
房
貸
為
第
二
棟
以

上
房
屋
，
因
而
不
視
為
基
本
支
出
，
則
由
表
二
最
後
一
列
可
以
看
出
最
高
年

齡
組
的
非
基
本
支
出
金
額
，
可
能
遠
高
達
最
低
年
齡
組
的
二
倍
。

繼
則
探
討
儲
蓄
意
願
。
行
政
院
勞
委
會
三
九
九
三
)
於
民
國
八
一
年

針
對
各
行
業
別
勞
工
理
財
置
產
狀
況
進
行
調
查
，
約
有
七
七
﹒
九
五
%
的
勞

工
有
儲
蓄
，
最
近
一
年
的
儲
蓄
額
約
佔
全
年
薪
資
之
二
一
﹒
九
八
%
。
從
表

三
可
看
出
，
在
一
五
|

二
四
歲
青
少
年
的
勞
工
，
約
有
三
九
﹒
四
O
%
選
答

「
為
以
後
生
活
打
算
」
為
其
儲
蓄
的
主
要
目
的
。
由
於
該
組
勞
工
年
齡
相
當

年
輕
，
我
們
較
難
掌
握
所
謂
的
「
以
後
生
活
」
究
竟
所
指
為
何
。
另
外
有
一

八
﹒
七
九
%
的
勞
工
選
擇

「
購
建
房
子
」
'
一
七
﹒
六

三
%
選
擇
「
留
供
急
需
」
為

其
儲
蓄
的
主
要
目
的
。
在
二

五
|
四
九
歲
的
壯
年
勞
工
其

儲
蓄
的
主
要
目
的
以

「
購
建

房
子
」
的
二
七
﹒
五
三
%
最

高
，
其
次
為
「
為
以
後
生
活

打
算
」
的
二
五
﹒
九
八
%
與

「
子
女
教
育
」
的
二
二
﹒
四

%
。
至
於
五

0
歲
以
上
的
勞

工
，
則
有
高
達
五
一
.
四
二

%
選
擇
「
為
以
後
生
活
打

算
」
'
「
子
女
教
育
」
居

次
，
佔
一
六
.
六
九
%
'

「
購
建
房
子
」
已
經
降
為
一

三
﹒
。
一
%
。
對
於
這
些
中

高
齡
勞
工
而
言
，
「
以
後
生

活
」
極
可
能
就
是
指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
而
購
建
房
子
則
成

為
壯
年
勞
工
最
主
要
的
儲
蓄

目
的
。

單位:%

總計 購買 購買 購買家 出國 為以後 子女 留供 創業 其他

房子 汽車 電用品 E品直 生活打算 教育 急需 投資

青少年 100 18.79 3.19 0.33 5.96 39.40 2.38 17.63 6.48 4.20 
壯年 100 27.53 1. 09 0.04 2.90 25.98 22 .40 10.97 5.61 2.80 
中高年，老年 100 13.01 1. 12 0.51 1. 78 51. 42 16.69 9.60 2.97 1. 99 

年齡別勞工儲蓄目的之比較表三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 (1993:76-77)

說明:青少年為15.24歲;壯年為25 - 49歲;中高年、老年為50歲以上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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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本
節
對
於
各
年
齡
層
支
出
面
與
儲
蓄
面
之
探
討
，
我
們
發
現
無
論

從
客
觀
能
力
或
主
觀
的
意
願
'
均
明
顯
的
可
以
看
出
四
、
五
十
歲
以
後
的
中

高
齡
者
的
儲
蓄
目
的
是
為
了
退
休
生
活
，
他
們
也
比
較
有
能
力
為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未
雨
網
繆
.
，
而
青
少
年
與
壯
年
者
卻
因
為
相
對
所
得
較
低
，
且
必
須
負

擔
成
家
立
業
、
購
買
房
屋
、
子
女
教
育
等
項
支
出
，
使
得
其
儲
蓄
或
支
出
的

主
要
內
容
與
目
的
無
法
顧
及
到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

、

老
年
年
金
的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本
文
探
討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的
另
一
項
動
機
是
為
了
修
正
老
年
公
共
年

金
的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
如
前
所
述
，
賦
課
制
與
儲
備
制
是
老
年
年
金
財
務
處

理
的
基
本
模
式
，
首
先
我
們
由
被
保
險
人
的
角
度
對
這
兩
種
制
度
進
行
討

論
。
由
於
「
退
休
」
意
昧
著
工
作
所
得
的
中
斷
，
所
以
個
人
必
須
保
留
部
分

資
源
以
便
退
休
後
消
費
。

E
Z
(
5
∞
斗
…N
O
U
)認
為
較
有
效
率
及
可
行
的
方
法

並
非
儲
存
目
前
的
產
品
，
而
是
對
未
來
的
產
出
有
請
求
權
，
包
括
個
別
或
制

度
性
地
在
工
作
期
間
儲
蓄
財
務
性
的
資
產
，
以
便
退
休
時
換
取
當
期
產
品
。

如
果
不
儲
蓄
財
務
性
資
產
便
須
得
到
退
休
時
工
作
人
口
奉
養
的
承
諾
。
在
社

會
養
老
制
度
的
架
構
下
，
其
作
法
是
將
當
年
度
的
保
險
費
收
入
(
或
課
稅
收

入
)
完
全
移
轉
供
當
年
度
年
金
給
付
之
用
，
此
即
賦
課
制
，
蘊
涵
代
代
永
績

的
假
設
以
及
「
一
代
奉
養
一
代
」
的
觀
念
。
當
個
人
在
工
作
期
間
以
部
分
所

得
奉
養
當
代
老
年
人
時
，
從
政
府
那
兒
得
到
的
承
諾
是.. 

當
他
退
休
之
後
，

政
府
也
會
強
迫
年
輕
人
負
起
扶
養
的
責
任
吉
凶
旦
旦
∞
斗b-
0
)。
由
於
只
有

政
府
才
有
強
制
課
稅
的
權
力
，
故
唯
有
公
共
年
金
才
可
採
行
賦
課
制
的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
另
一
方
面
，
以
儲
蓄
財
務
性
資
產
以
換
取
朱
來
產
品
則
衍
生
出

公
共
年
金
「
儲
備
制
」
的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
相
對
於
賦
課
制
，
儲
備
制
的
運

作
方
式
是
參
與
者
在
工
作
期
間
以
平
準
費
率
定
期
繳
交
保
費
，
事
先
逐
步
提

撥
退
休
後
所
需
，
並
在
退
休
後
定
期
領
回
。
因
而
，
儲
備
制
本
質
上
是
「
儲

蓄
」
加
「
保
險
」
宙
間
只
】
白
白ω
L
U
)
，
亦
即
每
個
人
仍
依
儲
蓄
的
原
則
來
保

障
老
年
生
活
，
不
過
，
對
於
「
究
竟
要
儲
蓄
多
少
」
的
不
確
定
性
則
交
由
保

險
原
則
來
運
作
。

就
被
保
險
人
而
言
，
繳
保
費
與
領
給
付
的
事
實
並
不
會
因
為
年
金
制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不
同
而
有
所
改
變
，
二
項
制
度
不
同
點
在
於
繳
費
與
給
付
之
間

關
連
性
的
強
度
。
我
們
可
以
把
年
金
基
金
比
喻
成
水
槽
，
水
的
來
源
包
括
保

費
收
入
與
資
產
投
資
收
入
﹒
'
水
的
流
向
包
括
行
政
費
用
與
給
付
支
出
。
水
槽

裡
水
的
高
度
就
代
表
著
該
基
金
準
備
金
的
多
寡
，
如
果
基
金
資
產
加
上
保
費

收
入
減
去
行
政
費
用
恰
好
與
預
估
的
負
債
水
準
相
符
，
則
可
稱
「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
(
門
口
]
]
可
芒
旦
旦
)
歪
扭

a
r
s
-
2

口
口
一
口
的
E
B
E

已

E
H

己
的
L
S
ω
U

N
ω
)。
由
於
公
共
年
金
是
一
個
開
放
性
的
年
金
系
統
，
水
槽
內
的
水
不
停
流

進
流
出
，
故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也
可
以
採
用
賦
課
制
，
由
目
前
的
工
作
人
口
的

稅
收
來
支
付
老
年
人
口
的
年
金
給
付
。
依
此
原
則
，
如
果
要
維
持
收
支
平

衡
，
一
旦
水
位
有
下
降
之
虞
'
就
必
須
提
高
保
費
或
降
低
給
付
，
反
之
，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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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增
加
給
付
或
降
低
保
贅
。
基
金
制
則
強
調
未
來
老
年
給
付
所
需
的
費
用

在
參
加
者
年
輕
時
即
需
逐
年
儲
蓄
，
而
不
是
憑
藉
下
一
代
奉
養
的
承
諾
。
故

原
則
上
賦
課
制
為
確
定
提
撥
制
宜
。
出
口
。
已

n
o口
E
E
E

口
)
不
能
仰
賴
提
高
保

費
來
支
應
給
付
。

賦
課
制
著
重
確
定
給
付
(
母
叫
一
口
旦
吉
思
門
口
)
，
可
以
確
保
老
年
生
活
基

本
保
障
，
唯
易
受
人
口
結
構
影
響
，
費
率
水
準
變
異
大
，
亦
可
能
發
生
過
度

代
間
所
得
重
分
配
.
，
反
之
，
儲
備
制
費
率
穩
定
，
無
代
間
重
分
配
問
題
，
但

累
積
龐
大
的
基
金
則
承
受
通
貨
膨
脹
、
投
資
失
利
或
政
治
不
當
干
預
等
風
，

因
而
無
法
確
實
保
障
老
年
基
本
生
活
。
因
此
世
界
上
實
施
公
共
年
金
制
度
的

國
家
，
都
以
賦
課
制
或
儲
備
制
為
財
務
處
理
基
本
架
構
，
再
做
修
正
或
混
合

使
用
(
詳
見
圖
一
)
，
不
過
絕
大
多
數
均
以
賦
課
制
為
基
本
精
神
。
所
謂
修

正
賦
課
制
是
將
賦
課
制
以
一
年
為
收
支
相
等
期
間
改
為
兩
年
、
五
年
或
較
長

一
段
期
間
之
收
支
相
等
。
至
於
修
正
準
備
制
是
指
不
以
提
存
完
全
準
備
為
原

則
，
只
提
存
部
分
準
備
金
，
當
責
任
準
備
金
低
於
某
一
水
準
時
，
可
採
階
梯

式
調
高
費
率
以
支
應
給
付
。
楊
靜
利
(
皂
白
凹

L
O
∞
)
提
出
混
合
制
的
作
法
，
雖

以
賦
課
制
為
最
終
目
標
，
但
為
了
緩
和
費
率
上
漲
的
速
度
，
利
用
當
前
家
庭

養
老
資
源
尚
未
完
全
衰
竭
，
以
「
延
遲
給
付
」
的
方
式
，
將
二

O
二
0
年
以

前
收
到
的
保
費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
至
二
O
二
0
年
以
後
才
開
始
給
付
，
若
以

後
年
度
有
財
務
短
細
則
以
累
積
準
備
金
支
應
。

少賦課制

是否當期收支平衡一一步 A完全賦課制

|否

L一一一一一一→ B 修正賦課制

Æ 
以代際奉養為精神

否

是否完全提存準備主→是否有個人式階梯費率一一→ C個人式階梯費率制

是否

L--____ -+. D修正儲備制

沙 E 完全儲備制

年金制度的財務處理方式之比較國一

上
述
針
對
賦
課
制

與
儲
備
制
所
提
出
的
修

正
方
案
都
是
部
分
提
存

準
備
的
方
式
，
期
初
的

費
率
超
過
當
期
老
年
給

付
支
出
的
所
需
，
以
後

資料來源:本圖修改自鄭清霞、王正(一九九六:四)圓-

年
度
再
逐
步
調
高
費

率
。
然
費
率
之
調
整
相

當
程
度
地
受
限
制
於
人

口
結
構
因
素
、
基
金
的

投
資
收
益
率
與
政
治
因

素
，
無
法
確
切
保
證
基

金
財
務
的
穩
定
與
健

全
。
再
者
，
無
論
修
正

賦
課
制
或
修
正
儲
備

串Ij

曹

率
的
主FL
U又

計
也
占

5' 

月六年五十入國民華中

侷
限
在
「
當
期
全
體
參

前與

所 .者
述 ， 費

，率
並相
不等
符」

h­
仁

國如

民
儲
蓄
能
力
及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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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此
，
我
們
以
儲
備
制
為
基
本
精
神
，
嘗
試
發
展
出
另
一
種
修
正
儲
備
制l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制
，
在
勞
方
與
政
府
負
擔
部
分
，
對
青
年
人
(
工
作
前

期
)
與
中
年
人
(
工
作
後
期
)
收
取
不
同
費
率
的
保
費
，
工
作
前
期
的
費
率

低
於
工
作
後
期
，
資
方
負
擔
部
分
則
採
相
同
費
率
。
另
方
面
，
融
入
賦
課
制

的
理
念
，
政
府
負
擔
的
部
分
保
費
不
必
事
先
提
存
準
備
。
此
一
構
想
將
可
結

合
兩
項
制
度
的
優
點
，
一
方
面
降
低
準
備
金
額
度
，
減
少
費
率
的
波
動
，
另

方
面
又
預
留
投
資
報
酬
率
偏
低
時
政
府
介
入
的
空
閉
，
以
達
成
確
保
老
年
基

本
生
活
的
目
標
。

四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制
的
規
畫
構
想

付
制
度
設
計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的
概
念
在
於
'
以
儲
備
制
為
基
本
架
構
，
保
費
來
源

為
被
保
險
人
(
以
下
簡
稱
勞
方
)
、
資
方
與
政
府
.
，
在
勞
方
與
政
府
負
搪
部

分
，
工
作
前
期
的
費
率
低
於
工
作
後
期
的
費
率
.
，
坎
貝
方
負
擔
部
分
則
採
相
同

費
率
，
以
避
免
資
方
因
為
差
別
費
率
而
排
斥
高
齡
勞
動
者
。
再
者
，
該
制
度

進
一
步
混
合
賦
課
制
的
作
法
，
發
展
為
「
不
完
全
準
備
提
存
」
'
即
政
府
負

擔
部
分
不
必
事
先
提
撥
，
僅
在
給
付
當
期
以
稅
收
支
付
(
其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參
見
表
四
)

表
四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制
之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中皮 雇 政 保

保 主 府 費
險 來

人 源

個 '去了 賦 財7巳

人 全 課 務

式 準 市1) 處
階 備 理

梯 持1) 方
費 式
一炫~
( 

部

分
準
備

信1)

) 

一
」

為
了
說
明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茄
芒
，
能
夠
降
低
準
備
基
金
額
度
，
突
破

人
口
結
構
對
於
年
金
制
度
財
務
處
理
的
影
響
與
避
免
政
治
因
素
對
調
整
費
率

的
牽
制
，
我
們
提
出
一
套
假
想
的
老
年
基
礎
年
金
制
度
規
畫
構
想
，
以
作
為

模
擬
分
析
的
依
據
，
其
內
涵
如
下
.. 

L

保
險
對
象.. 

自
一
九
九
六
年
開
辦
，
強
制
二
十
五
歲
以
上
國
民
一
律

參
加
老
年
基
礎
年
金
保
險
(
唯
一
九
七
一
年
以
前
出
生
人
口
另
行
安
排
，
不

納
入
本
計
畫
)

立
保
險
期
間.• 

自
二
十
五
歲
加
保
，
投
保
期
間
為
四

0
年
，
前
二
0
年

為
工
作
前
期
，
後
二
0
年
為
工
作
後
期
，
六
十
五
歲
退
保
並
開
始
領
取
定
額

老
年
給
付
。

丘
保
費
計
算
方
式.. 

採
定
額
保
費
，
一
律
依
一
九
九
六
年
基
本
工
資
一

四
、
八
八
0
元
為
投
保
金
額
，
以
後
年
度
則
依
基
本
工
資
實
質
成
長
率
調
整

(
假
設
為
四
%
)
。

4
.
給
付
條
件
.. 

必
須
投
保
滿
四
0
年
，
無
減
成
或
加
成
年
金
(
退
休
後

平
均
餘
命
假
設
為
一
八
年
)
r

丘
給
付
水
準.. 

給
予
定
額
給
付
，
一
九
九
六
年
給
付
金
額
為
每
月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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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元
，
以
後
年
度
按
基
本
工
資
實
質
成
長
率
指
數
化
調
整
(
假
設
為
四

%) 

丘
保
費
分
擔.. 

鼎
力
、
資
、
政
分
擔
比
率
訂
為
三.. 

四.. 
三
。

7
u基
金
擎
息.. 

實
質
收
益
率
假
設
與
基
本
工
資
成
長
率
相
同
，
即
四

% 

&
人
口
成
長
率.. 

依
一
九
九
一
年
人
口
為
基
礎
所
作
未
來
人
口
之
中
推

計
(
王
德
睦
與
林
松
齡
，
一
九
九
三
)
。

。
心
財
務
處
理.. 

採
混
合
制
，
勞
資
雙
方
繳
納
的
保
費
必
須
提
存
準
備
，

而
政
府
負
擔
的
保
費
則
不
必
事
先
提
存
，
於
給
付
當
期
以
稅
收
支
應
。

的
此
費
率
計
算
.• 

依
繳
費
四
0
年
之
保
費
現
值
與
領
取
一
八
年
之
給
付
現

值
相
等
的
原
則
，
計
算
平
準
費
率
，
再
依
對
工
作
前
期
與
工
作
後
期
三
種
不

同
費
率
比
例
之
假
設
(
A
假
設
後
期
費
率
為
前
期
的
十
倍
，

B

為
五
倍
，
c

為
二
倍
.
，
但
資
方
負
搶
之
保
費
部
分
，
前
後
期
費
率
相
等
)
，
求
出
不
同
費

率
與
保
費
金
額
，
參
見
表
五
。

。
制
度
分
析

上
述
依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規
書
一
之
老
年
基
礎
年
金
制
度
，
其
有
四
項
特

點
，
略
為
分
析
如
下.. 

L

依
表
五
所
列
三
種
階
梯
費
率
工
作
前
後
期
不
同
費
率
結
構
來
看
，
雖

然
就
絕
對
金
額
比
較
，
當
費
率
差
距
由
二
倍
提
高
為
十
倍
時
，
前
期
減
少
約

三
二
六
元
，
而
後
期
則
約
同
額
增
加
，
但
就
相
對
金
額
而
言
，
工
作
前
期
保

費
減
少
三
倍
以
上
，
而
緩
期
保
費
只
增
加
三
分
之
一
。
可
見
得
依
年
齡
別
考

本文假設之個人式階梯費率與保費結構表五

單位: 1996年幣值

勞 方 資方

A B C 

投保金額 14.880 14.880 14.880 14.880 I 

費率( % )前期 0.83 1. 51 3.02 6.05 

後期 8.25 7.56 6.05 6.05 

f于元)
124 225 449 900 

後期 1. 228 1.125 900 900 

資料來源:鄭清霞與鄭文輝(1996 )附錄二

說 明: (1)依本文假設勞資負擔比率為3:4:3 ，政府負擔金額應與被保
險人相同，但未事先提存準備。故未列出。

(2)A方案:後期費率為前期之十倍 :B方案:五倍 :c方案: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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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費
率
差
異
，
對
年
輕
人
將
有
很
大
助
益
，
而
對
於
中
高
年
齡
者
，
增
加
負

搶
比
重
不
大
，
不
致
於
對
後
期
工
作
意
願
產
生
太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

Z

除
非
平
均
餘
命
等
精
算
因
素
變
動
非
常
大
，
否
則
不
需
要
調
整
費

率
。
事
實
上
費
率
的
調
整
已
經
融
入
個
人
的
生
命
週
期
，
以
個
人
生
命
週
期

之
費
率
變
動
代
替
世
代
間
的
費
率
變
動
。
工
作
前
期
(
年
輕
人
)
較
工
作
後

期
(
中
年
人
)
費
率
高
，
但
絕
大
多
數
被
保
險
人
都
會
經
過
兩
個
時
期
，
較

不
會
遭
遇
公
平
性
的
質
疑
與
調
高
費
率
的
政
治
壓
力
。

丘
當
該
社
會
年
輕
人
較
多
時
，
由
於
年
輕
人
費
率
低
，
不
致
累
積
太
多

基
金
，
而
當
工
作
後
期
人
口
偏
多
時
，
雖
然
基
金
金
額
龐
大
，
但
由
於
工
作

後
期
人
口
接
近
退
休
年
齡
，
這
筆
基
金
不
久
即
將
給
付
出
去
，
較
不
致
發
生

基
金
，
龐
大
投
資
困
難
的
情
況
。
表
六
模
擬
結
果
顯
示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制

下
，
基
金
額
度
將
約
為
完
全
準
備
制
的
四
五
l

六
七
%
。
基
金
額
度
除
受
人

口
結
構
、
報
酬
率
等
外
生
變
數
的
影
響
外
.
，
在
制
度
設
計
方
面
，
如
政
府
負

擔
保
費
比
例
愈
高
，
或
雇
主
分
擔
比
例
愈
低
，
以
及
前
後
期
費
率
差
距
拉

大
，
均
將
使
得
累
積
基
金
降
低
的
幅
度
愈
顯
著
(
鄭
清
霞
與
鄭
文
輝
，

一九

九
六
)4

不
完
全
準
備
提
存
的
設
計
蘊
涵
賦
課
制
的
精
神
，
由
於
這
三
O
%
的

給
付
是
在
退
休
後
由
政
府
以
一
般
稅
收
融
通
，
形
同
隨
收
隨
付
制
的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
該
筆
支
出
將
受
人
口
結
構
影
響
，
但
只
佔
整
體
支
出
的
兩
三
成
，

故
波
動
不
似
完
全
賦
課
制
那
樣
劇
烈
。
依
表
六
之
估
算
，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最

高
達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古
巴
虫
的
一
﹒
九
二
%
，
但
隨
之
則
遞
減
至
0
.
五
四

%
。
此
項
安
排
將
使
得
政
府
於
基
金
投
資
失
利
時
，
得
以
介
入
以
確
保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
，
另
方
面
，
在
投
資
報
酬
高
於
工
資
成
長
率
時
，
亦
得
減
輕
當
代

工
作
者
的
負
擔
，
因
而
世
代
問
重
分
配
方
向
可
能
為
雙
向
，

其
公
平
性
較
不

會
受
到
質
疑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的
概
念
應
用
在
基
礎
年
金
時
可
能
產
生
一
項
困
擾
，

即
若
以
工
作
薪
資
為
投
保
金
額
，
而
保
費
之
計
算
採
取
定
率
方
式
，
則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可
能
對
工
作
後
期
的
勞
動
參
與
率
產
生
負
面
影
響
。
此
項
顧
慮

部
分
可
因
費
率
之
計
算
是
根
據
儲
備
制
精
神
設
計
而
稍
微
減
輕
﹒
，
但
不
可
否

認
的
，
即
使
完
全
儲
備
制
仍
可
能
產
生
同
代
間
重
分
配
，
因
而
給
付
與
保
費

之
關
連
性
仍
不
是
完
全
一
致
。
不
過
，
在
制
度
設
計
時
，
如
考
慮
設
定
投
保

金
額
上
限
，
並
與
附
加
年
金
相
配
合
，
將
可
以
減
輕
負
面
影
響
的
程
度
。

五

結

=õ. 
5間

一
般
討
論
老
年
基
礎
年
金
之
財
源
籌
措
，
如
果
以
繳
納
保
費
為
主
要
收

入
來
源
，
其
收
費
方
式
多
半
侷
限
在
「
當
期
參
與
者
費
率
相
等
」
。
換
言

之
，
各
年
度
間
費
率
水
準
可
能
不
同
，
但
當
年
度
整
體
被
保
險
人
的
費
率
不

因
年
齡
而
有
所
差
別
。
有
鑑
於
國
人
儲
蓄
消
費
目
的
因
年
齡
別
而
有
異
，
且

目
前
老
年
年
金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仍
有
待
突
破
，
我
們
認
為
有
必
要
採
擷
基
金

制
與
賦
課
制
的
優
點
折
衷
修
正
處
理
。
未
來
台
灣
地
區
老
年
年
金
財
務
規
畫

的
重
點
應
在
於
降
低
準
備
金
額
度
與
減
少
費
率
的
波
動
幅
度
。
據
此
我
們
提

出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的
構
想
，
對
青
年
人
(
工
作
前
期
)
收
取
較
低
費
率
的

保
費
而
對
中
年
人
(
工
作
後
期
)
課
以
較
高
費
率
，
並
融
入
賦
課
制
的
理

期四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53一月六年五十入國民華中



表六 個人式階梯費率制之準備金相對比例與政府負擔
1995年幣值

年期 A B C 政府支出 (~U GDP( 兆) % 

2001 45.5 50.0 60.0 

2006 45.5 50.0 60.0 

2011 45.5 50.0 60.0 

2016 45.5 50.0 60.0 

2021 48.7 52.6 61. 3 

2026 52.3 55.6 62.8 

2031 55.9 58.5 64.3 

2036 59.1 6 1. 2 65.6 0.64 75.79 0.84 

2041 60.7 62.4 66.2 1. 42 10 1. 43 1. 40 

2046 61. 6 63.2 66.6 2.45 135.73 1. 80 

205 1 62.0 63.5 66.7 3.48 181.64 1. 92 

2056 62.2 63.7 66.8 4.38 243.08 1. 80 

2061 62.4 63.8 66.9 5.10 325.29 1. 57 

2066 62.6 64.0 67.0 5.94 435.32 1. 37 

2071 62.8 64.1 67.1 7.01 582.55 1. 20 

2076 62.9 64.2 67.1 8.33 779.59 1. 07 

2081 63.0 64.3 67.2 9.78 1043.26 0.94 

2086 63.1 64.4 67.2 11.33 1396.12 0.81 

2091 63.3 64.5 67.3 13.14 1868.32 0.70 

2096 63.4 64.6 67.3 20.06 2500.24 0.80 

2101 63.4 64.6 67.3 23.57 3345.88 0.70 

2106 63.4 64.6 67.3 27.66 4477.54 0.62 

2111 63.3 64.6 67.3 32.40 599 1. 96 0.54 

資料來源:準備金相對比例引自鄭清霞與鄭文輝(1966 )表 4-7

說明(1)勞資政負擔比例為 3:4:3

(2 )平準費率 10.585%

(3 )基本工資實質成長率作;實質利率成長率為的

(4)GDP實質成長率為仿;依 1995年幣值計算

(5 )準備金比例係相對於完全儲備制之累積基金比例

(6)A方案:後期費率為前期之十倍 B為五倍 c為二倍

月六年五十入國民華中 -54一 期四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



念
，
輔
以
「
不
完
全
準
備
提
存
」
的
設
計
，
期
能
符
合
國
人
的
儲
蓄
消
費
習

慣
、
緩
和
人
口
變
遷
對
年
金
財
務
的
影
響
、
固
定
費
率
水
準
並
降
低
準
備
金

額
度
。根

據
本
文
第
二
、
三
節
的
討
論
，
我
們
發
現
無
論
就
客
觀
能
力
或
主
觀

意
願
'
四
、
五
十
歲
以
後
的
中
高
齡
者
的
儲
蓄
目
的
主
要
是
為
了
退
休
生

活
，
他
們
也
較
有
能
力
為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作
準
備
，
因
而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
的
設
計
可
能
較
符
合
國
人
的
儲
蓄
習
慣
。
從
杜
會
整
體
來
看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制
透
過
每
年
工
作
前
期
者
與
工
作
後
期
者
繳
納
保
費
不
間
，
且
政

府
負
擔
的
保
費
不
必
事
先
提
存
的
作
法
，
產
生
與
修
正
儲
備
制
同
樣
降
低
累

積
基
金
的
效
果
。
如
與
完
全
儲
備
制
相
較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縮
短
了
年
金

儲
蓄
準
備
期
間
。
完
全
儲
備
制
是
以
四
十
年
的
時
間
平
均
累
積
退
休
基
金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則
較
集
中
在
工
作
後
期
的
二
十
年
累
積
資
金
，
因
而
可
以

降
低
過
度
龐
大
準
備
金
可
能
產
生
的
投
資
風
險
。
另
方
面
，
由
於
政
府
負
擔

的
部
分
保
費
採
賦
課
制
方
式
處
理
，
預
留
在
實
質
投
資
報
酬
率
與
實
質
基
本

工
資
成
長
率
不
相
等
時
，
政
府
得
以
介
入
的
空
間
，
以
確
實
保
障
老
年
基
本

生
活
，
又
不
致
於
造
成
世
代
間
負
擔
差
異
太
大
。

根
據
第
四
節
的
假
設
性
制
度
規
畫
及
模
擬
分
析
，
在
台
灣
人
口
老
人
程

度
處
於
中
推
佑
的
情
況
下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的
設
計
確
實
可
以
達
到
固
定

費
率
水
準
、
緩
和
人
口
因
素
對
年
金
制
度
財
務
的
影
響
、
降
低
準
備
基
金
額

度
、
考
量
國
民
的
儲
蓄
習
慣
與
繳
費
能
力
等
目
標
。
依
此
制
度
之
設
計
，
工

作
前
後
期
費
率
差
別
愈
大
、
雇
主
負
擔
保
費
比
例
愈
低
或
政
府
負
擔
比
例
愈

高
，
則
準
備
基
金
累
積
額
度
的
降
幅
將
愈
明
顯
。

階
梯
式
費
率
的
設
計
可
以
不
限
定
只
有
在
兩
個
階
梯
，
階
梯
費
率
的
組

合
則
視
未
來
經
濟
與
人
口
的
變
數
而
定
，
但
仍
然
不
改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的

基
本
原
則
﹒
﹒
當
期
有
兩
種
以
上
的
費
率
，
適
用
於
不
同
年
齡
層
.
，
但
各
期
間

的
整
體
費
率
水
準
'
除
非
其
他
的
精
算
因
素
有
變
動
，
否
則
幾
乎
沒
有
變

動
。
個
人
階
梯
費
率
不
但
可
以
運
用
在
基
礎
年
金
的
規
書
了
對
於
附
加
年
金

與
私
人
年
金
，
也
可
以
應
用
「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
的
理
念
，
根
據
個
人
或

家
戶
各
階
段
繳
納
保
費
的
能
力
或
儲
蓄
消
費
習
慣
，
設
計
出
適
當
的
階
梯
分

截
點
與
費
率
負
擔
。
由
於
附
加
與
私
人
年
金
的
給
付
水
準
與
繳
費
記
錄
息
息

相
關
，
故
在
運
用
個
人
式
階
梯
費
率
時
可
以
避
開
可
能
發
生
在
基
礎
年
金
上

的
困
擾
，
使
得
保
單
、
或
制
度
設
計
上
較
基
礎
年
金
彈
性
更
大
且
富
於
變
化
。

(
本
文
作
者

•• 

鄭
文
輝
現
任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
鄭
清
霞
為
該
所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

參
考
文
獻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台
灣
地
區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磁
碟
檔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一
九
九
六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台
灣
地
區
勞
工
理
財
置
產
概
況

台
北
行
政
院
勞
委
會
一
九
九
三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年
金
制
度
研
究
規
查
工
作
小
組
國
民
年
金
保
險

制
度
整
合
規
畫
報
告
台
北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一
九
九
五

王
德
陸
與
林
松
齡
台
灣
地
區
未
來
人
口
組
成
之
推
計
國
科
會
研
究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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